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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設置工讀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98.02.20 第一次修訂 

99.03.31 第二次修訂 

101.02.22第三次修訂 

101.09.12第四次修訂 

103.02.18第五次修訂 

105.09.06第六次修訂 

106.05.23第七次修訂 

107.08.16第八次修正 

109.12.16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正 

110.12.17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正 

一、依  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12月 14日中市教學字第 1100099996號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

畫辦理。 

二、目  的：培養學生勤奮向上習性及自立自強精神，並體驗工讀之美德。   

三、組  織：成立工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設置委員 9人，負責工讀制度之

規劃、審查及指導事宜，該項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由

主任委員聘請行政代表 4人、教師代表 2人（一、二年級級導師）、家

長代表 1 人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1 人兼任。會議於

每學期初 1個月內召開，並得視實際情況隨時召開委員會。 

四、申請對象：本校在校學生。 

五、申請期間：每年 12月(起訖時間由生輔組另行公布)。 

六、申請資格：1.家境清寒學生。 

              2.前學期學業成績達及格標準且未記小過以上(含)之處分(高一上免

附)。 

              3.需能完整配合工讀期程(詳第八點)執行勤務，例如：高三下學期，應

屆畢業學生，應能工讀至 8月底。 

七、申請方式：由申請人填具申請表，並檢具家長同意書、申請人郵局存褶正面影本或

其它證明（殘障或清寒等）【報名表件請上本校生輔組網站下載或臨櫃領取】。 

八、工讀期間：依教育局核發經費期間辦理。 

九、工讀薪資：工讀金依時薪計算，工讀金額不得低於主管機關規定一般工讀生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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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工讀時數以 48小時為上限。 

十、工讀考核：工讀生之考核每月由工讀單位相關人員負責，若有不適任者，取消其 

              工讀資格，其缺額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十一、備  註： 

(一) 工讀獎助學金經費由教育部國教署及臺中市政府補助辦理。 

(二) 工讀期間(詳第八點)，除外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不得無故中止工讀。 

十二、本要點經工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